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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司法院 函
地址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24號
承辦人：劉宴君
電子信箱：yjl02@judicial.gov.tw

受文者：最高檢察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日
發文字號：院台人五字第1112104112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093_11121041122_1_ATTACH1.pdf、1093_11121041122_1_ATTACH2.

doc)

主旨：為辦理111年學者申請轉任法官遴選作業需要，請惠予協

助事項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遴選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人員轉任法官辦法第15條規

定辦理。

二、請於機關內網（或以公務郵件信箱周知）、外網公告連結

本院全球資訊網首頁\業務綜覽\人事專區\轉（再）任法官

\學者轉任法官（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cp-

113-20-c4f58-1.html），提供本院辦理品德調查作業訊

息，俾機關內職員、各界陳述意見（表件1）。

三、檢附「111年學者申請轉任法官人員名冊」及「司法院辦理

申請轉任法官人員公開姓名陳述意見表」各1份。

正本：法務部
副本：法務部所屬檢察署（含附件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最高檢察署 1111230

11100532340



( )

1 F22****196 83.10.01-84.09.30 

84.10.01-86.01.31 

97.01.01-98.02.28 Rödl&Partner

98.08.01-104.01.31 

104.02.01-107.07.31 

107.08.01-111.11.02 

2 Q12****114 86.01.01-88.12.31 

89.07.01-91.07.31 

91.08.01-92.12.31 

98.02.01-98.07.31 (104

)

102.09.01-103.09.30 

107.02.01-107.04.30 

98.09.21-109.07.31 

109.08.01-111.07.31 

1.

2.

 111





司法院辦理申請轉任法官人員公開姓名陳述意見表 

所 陳 述 之 

申 請 人 姓 名 
 

意 見 內 容 （ 請 詳 列 ） 

 

陳述人姓名、職業（機關／職稱）： 

陳述人聯絡方式(電話、手機、傳真或電子郵件)： 

陳 述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註：1.依遴選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人員轉任法官辦法第 15 條規定，辦理下列事項： 

(1)以適當方法公開申請人姓名，由各界於所定期間內陳述意見。 

(2)品德調查，並得函請檢察署、申請人曾任職機關（構）學校或其他有關機

關（構）提供品德操守、素行、教學風評、社會形象及前案紀錄等相關資

料。 

(3)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，得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陳述意見，並得要求申

請人或有關人員提供必要之文書、資料或物品。 

    2.請詳述具體事蹟及檢附相關事證；如有進一步瞭解陳述意見之需要，本院將

以電話洽詢。 

    3.本表登載於本院全球資訊網首頁（http://www.judicial.gov.tw）\業務綜覽

\人事專區\轉(再)任法官\學者轉任法官項下，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頁面。 

    4. 請 於 112 年 1 月 31 日 （ 星 期 二 ） 前 ， 以 電 子 郵 件 寄 送 至

judps5@judicial.gov.tw 或傳真至 02-2371-5583，司法院人事處（第五科）

劉專員收(電話：02-2361-8577 分機 410)。 

公開姓名品德調查表件 1【各界】 


